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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2/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8_8A_c64_462713.htm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提出的“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

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

量”的要求，结合《上海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试

行）》和《上海市初中学生学业评价工作方案（试行）》的

相关要求，制定2008年本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

方案。 一、意义和目的 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是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增强

学生体质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生学业

评价的组成部分。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旨在培养学

生养成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 二、原则和要求 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应体

现对学生意志品质和体育技能的培养作用，体现对学生体育

锻炼积极性、主动性的激发作用，体现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推

动作用。 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应与学校体育课程教学

相结合，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结合，与学生

日常锻炼过程相结合，与学生兴趣爱好和体质差异相结合。 

三、成绩评定方法 （一）分值和结构 按教育部的有关规定，

本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总分值为30分。 初中毕业升学体

育考试分值由日常锻炼分值和统一考试分值两个部分组成

。2008年日常锻炼为20分，统一考试为10分。 （二）考试办



法 1.日常锻炼：由学校依据学生参加体育课堂教学、健身锻

炼活动和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情况予以评分。

凡学生在校期间按照《体育与健身课程标准》要求，完成《

上海市学生成长手册》中《体育与健身课程学习情况记录表

》、《体育健身情况记录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

标情况记录表》规定项目评价、测试，经学校认定并记录在

册，给予记20分。学校对未完成规定项目评价、测试的学生

，可在其日常锻炼分值中作相应的扣减，具体办法由学校制

定。 因伤病原因符合体育免修条件的学生，经学校认定，给

予记20分。 2.统一考试：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要求

统一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分

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两类，其中必测项目2个，学生另需选

测2个项目，每位学生应参加4个项目的考试。每个项目满分

为2.5分,合计10分。 （三）考试项目 1.必测项目 长跑（男

生1000米、女生800米）和篮球（半场区域内行进间投篮） 2.

选测项目 选测项目按运动特征分为速度力量和技术能力两类

，学生应在两类项目中各选择一个考试项目，选测项目一经

选定不得更改。 速度力量类50米跑、立定跳远、实心球、跳

绳、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 技术能力类垫上运动

、单杠、双杠、支撑跳跃、排球、 武术基本动作组合 （四）

日常锻炼要求 学校应根据初中《体育与健身课程标准》的内

容与要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项目以及本校场

地设施条件，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促进学生

全面锻炼身体。 （五）考试评定标准 根据本市初中《体育与

健身》课程要求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评分标准，

结合本市初中学生体质现状的总体水平，由市教委制订2008



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项目的成绩评价标准（见附件3和附

件4）。 （六）考试成绩记载 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按照日

常锻炼分值和统一考试分值，合计计算学生体育考试成绩，

填入《初中毕业生日常体育锻炼和统一体育考试情况记录表

》（见附件1）。 鉴于2008年初次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

，因此2008年学生凡参加并完成长跑项目（男生1000米,女

生800米）测试但未达到项目及格标准，其成绩以及格成绩

（1.5分）计。 （七）对免考和缓考的规定 1.因残疾或伤病，

丧失运动能力或不能、不宜参加剧烈运动的考生，经具有伤

残等级鉴定资质机构或本市二级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证

明，可免予体育考试。免考应由考生及其家长向考生所在学

校提出申请，填写《初中毕业生残疾或伤病免予体育考试申

请表》（见附件2），经班主任、任课体育教师签署意见和学

校审核批准，并报区县招办备案。申请及批准材料存入学生

档案。 2.在区县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因伤病等特殊情况不能

参加体育考试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或

考场负责人签字同意，可予以缓考。缓考的考生应参加补考

，补考限于一次。 （八）因残、因病免考考生的成绩评定办

法 1.因残疾并全部丧失运动能力、获准免考的学生，按教育

部有关规定，其升学体育考试总成绩按30分计。因残疾丧失

部分运动能力的学生，不能参加单项测试的项目，该单项成

绩按满分计算。 2.因伤病原因获准免考的学生，其体育考试

总成绩，按日常锻炼实际得分和体育统一考试满分的50％(

即5分)计算。 （九）对本市户籍在外省市就读且初中毕业回

沪升学以及本市历届初中毕业生、跨区县就读升学学生的体

育考试 本市户籍在外省市就读且初中毕业回沪升学的学生以



及本市历届初中毕业生，应提供其在外省市就读学校或在本

市原就读学校参加体育教学、健身锻炼活动、实施《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等评价情况的证明材料，由区县初中毕业

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按实际情况计算日常锻炼分，同

时，上述毕业生应参加2008年的体育统一考试，按照其成绩

计算其体育考试分值。本市户籍在外省市就读学生因特殊情

况无法返沪参加体育统一考试的，其体育统一考试分值以满

分的50%（即5分）计。 跨区县就读升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其日常体育锻炼分和体育统一考试成绩由就读学校和就读区

县予以评定，由就读区县中招办将其体育考试成绩转送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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